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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2〕14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十二届

五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096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陈竹琴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落实中央有关中小微企业系列金融政

策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中小微企业系列金融政策落实情况

（一）强化政策引领。结合山西实际，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中

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的通知，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“敢贷、

愿贷、能贷、会贷”的长效机制。发挥工作合力，会同山西银保

监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2022 年小微企业贷款“四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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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”公示工作、加强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、

进一步做好转贷续贷业务支持小微企业纾困发展、进一步健全小

微企业金融服务机制提升内生动力、进一步推动地方法人银行业

金融服务提升支农支小金融服务质效等通知，健全完善金融支持

文旅等行业小微企业发展的制度框架。

（二）开展专项活动。开展 2021 年“贷动小生意 服务大民

生”金融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专项活动，建立山西省扶持个体工

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，组织全省开展宣传对接。加强与中国银

联合作，在“云闪付APP”设置“‘贷’动小生意 服务大民生金融

支持个体工商户”专栏；联合太原市金融办，借助“太原市综合

金融服务平台”，在“产品中心”栏目中增设个体工商户信贷产品

的功能场景，为个体工商户和银行信贷服务搭建对接桥梁。开展

联合进商圈活动和联合党建活动，持续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等经营

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。

（三）畅通银企对接。建立太原市银行家联系制度，联合相

关部门印发《关于建立太原市银行行长联系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制

度的通知》，组织 85 位行长采取入企调研走访、与企业家谈心、

召开座谈会、组织沙龙活动等方式，与 109 位太原市民营企业家

建立密切有效的银企互动机制。完善银企对接机制，加强与山西

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、农业农村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相关

部门的沟通，动态完善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

体、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名录库，通过“太原中支数据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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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平台”向银行推送，督促银企对接。

（四）完善配套机制。会同山西省财政厅修订《山西省小微

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管理办法》，2021年对全省 151家银行业金融机

构拨付财政风险补偿资金5307 万元，补偿金额和机构覆盖面均较

前两年明显扩大，进一步提高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

款的积极性。印发《关于建立“2+1”融资机制加大对实体经济金

融支持力度的通知》，创新银担合作模式，明确在人民银行实施再

贷款政策过程中，将政府性融资担保纳入，作为银行信贷风险分

担的有力补充。

（五）试点地方融资环境评价机制。指导辖内晋城市中心支

行开展试点，制定《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评价实施方案》，构建了包

含信贷支持、服务机制落实、货币政策工具使用、配套支持政策、

融资便利度、风险防控能力等六大类 33项指标。组织对辖内县域

开展评价，为政府考核和奖励激励提供参考。

截至 2022 年 3 月末，全省普惠小微市场主体贷款余额 2248

亿元，同比增长24.3%，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12.4个百分点。其中，

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余额650.5亿元，同比增长 51.6%；占全部普惠

小微贷款余额比重28.9%，同比提高5.2个百分点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发挥“几家抬”的合力作用等建议，我中

心支行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加大货币信贷政策传导力度。用足用好支农支小再贷

款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，通过正向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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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机构积极性，引导其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小微企业；开展信

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内部工作机

制，优化信贷结构，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入。同时，将

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2022年小微企业贷款“四张清单”公示

工作，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下沉服务重心、下放审批权限、提

高审批效率、落实尽职免责等方面尽快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推动“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”应用。积极推进

省级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和省级层面的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。同

时，将依照征信业相关法律法规，切实履行征信业监督管理的主

体责任，促进太原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依法依规健康有序发展，

更好地发挥地方征信平台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作用。

（三）推动优化“银担合作”融资模式。用好人民银行再贷

款、地方法人银行信贷、融资担保体系机构“2+1”融资机制，对

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优惠利率贷款，为小微企

业和涉农领域的市场主体融资增信、增额。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

款联席会议制度作用，适时召开专题联席会议，逐项研究解决影

响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开展的堵点难点问题，推动全省创业担保贷

款规模逐步扩大。

（四）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。指导银行

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落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，鼓励

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和特点，持续改进和丰

富信贷产品，开发并持续完善无还本续贷、随借随还等贷款产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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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民营、小微企业用款便利度，降低其融资的综合财务成本；

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供应链金融，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

业提供融资支持。

（五）持续深化信用体系建设。积极推动《山西省社会信用

条例（草稿）》出台，及时反馈更新涉金融领域失信人名单、失信

被执行人名单等信息，有效发挥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风险防控中

的基础作用。同时，积极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开展诚信文化宣传

和舆论监督，促进企业增强诚信自律意识，推动形成崇尚诚信、

践行诚信的良好信用环境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
2022年 5月 25日


